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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开发过程中的几个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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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西部的主体，西部开发的主要对象是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在开发中，

民族关系、民族区域自治、政治发展、政治稳定等问题逐步凸现出来，并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重视这

些问题，并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加以妥善处理，是大开发顺利推进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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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

12 个省、市、自治区构成的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全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

就有 48 个聚居于西部，
①少数民族人口的 72.32％生活于西部，民族自治地方的绝大多数也

集中于西部，民族自治地方占整个西部面积的 85％左右。少数民族地区是西部的主体，西

部就是我国主要的少数民族地区。所以，我国西部开发的主要对象是少数民族地区。国家在

实施西部开发战略时也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也就是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

发展。”[1] 

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在大开发中获得发展的机遇，也将在大开发中迅速崛起，走向繁荣、

走向富强。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在开发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发展开始后的一定阶段，也会出

现若干值得注意的政治问题。 

一、民族关系问题 

目前要开发的少数民族地区不仅生活着 48 个少数民族，也生活着大量的汉族人口，具

有明显的多民族社会的特征。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区域内，民族关系既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

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关系。大开发的过程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关系格局

将被触动，甚至会受到冲击，还会发生民族冲突，形成民族问题。 

在历史上，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关系问题十分突出，非常复杂，相当敏感，极易

造成重大的破坏性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党和政府大量艰苦卓绝的疏理和协调

工作，这里的民族关系逐步趋向于安定。当前民族关系的基本类型有： 

（一）少数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这是各个少数民族与现行国家政权的关系，核心是各

个少数民族在现行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权利问题。 

（二）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主要是各个少数民族与居住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之间的

关系，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在聚居区内实行自治的民族与该区域内的汉族的关系，主要涉及到

各个民族的地位、影响力和利益保障问题。 

（三）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这是各个少数民族单位之间的关系，
①
尤为突出的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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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自治的民族与非自治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聚居民族与散居于该区域内的其他民族成员之

间的关系，涉及的同样是各个民族的地位、影响力和利益保障问题。[2]（P49-59、75-76） 

1949 年以来，在落实党和国家的各项民族政策，帮助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民族的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大量的调整和协调工作，以及各个少数民族自身随着环境变

化所作的自我调i适，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关系达成了一定的平衡，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

格局。这种平衡也是各民族间的一种利益关系格局，它的主题是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它

彻底改变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的不和诣状态。这种局面的形成是来之不易的，是数十年长期

努力的结果。这种平衡对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开发都是极为重要的，它提

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 

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过程必将对现行的民族关系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 

首先，大开发造成的巨大的社会变迁，势必影响到现行民族关系格局的社会和心理基础。

在开发过程中，多民族社会必将在经济、社会、思想观念等层面都发生深刻的变化。开发过

程中全面推行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不仅会改变各民族现有的社会分工格局，也将促使各民族的

生产方式发生深刻的变化，少数民族中沿袭千百年的谋生手段可能无用武之地；开发过程中

的市场化进程，将有力地冲击少数民族中长期存在的自然经济状态，促使其向商品经济转变，

使各民族的生产和生活依赖于市场；开发过程促成的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全面推进，

将引起少数民族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开发过程中伴随着资金、技术、信息流动，

将会形成前所未有的人员频繁流动过程，不仅外地的其他民族的成员流入少数民族地区，少

数民族地区的人员也会流向其他地区，这将大大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员构成和民族构成；

在多民族社会发生经济、社会变化的同时，新的思想文化的流入也是不可避免的，多民族社

会在变迁的过程中还会生成以新的价值观念为核心的新文化，这将与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发

生碰撞，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念会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在这种巨大而深刻的社

会变迁过程中，不仅会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而使原有的民族关系格局的社会基础发生动摇，

也会使多民族社会的成员发生心理失衡而动摇原有民族关系格局的心理基础。 

其次，开发过程中的利益调整会改变各民族现行的利益关系，进而影响现行的民族关

系格局。西部的各个民族都将在开发过程得到发展，在开发中受益。然而，开发过程所带来

的新增利益既不会按现有的利益格局进行分配，也不会在各个民族间进行平均分配。在大开

发中，各个民族所能分享的利益并不均等。在不改变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改变新增利益，仍然

会导致现行利益关系的变动和调整，并引起各民族成员相应的心理反应。这个方面中最为突

出的是少数民族地区在开发中的非均衡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问题。在开发中，在广泛

的社会动员的作用下，各个民族都会形成对新增利益分配的社会预期。这种预期是促成西部

各族人民参与开发不可缺少的心理动力。但在大开发中，各民族生活的地域所能提供的开发

条件有较大的差异，政府投资不可能作均衡分布，市场自发的投资更是一种非均衡分布，因

此在开发的一定阶段上，各地区开发的进程是不均衡的，各民族的实际受益有较大的差别。

受益较少的群体，其利益的增长不仅达不到预期目标，甚至还会低于增长的平均水平，因此

就会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受益较多的一方，较大的满足也会激起更大的预期，过高的预期

目标达不到，也会产生另一类型的被剥夺感。新增利益分配不均产生的影响往往是连锁式的，

这些都会对现行的民族关系格局产生消极的影响。 

再其次，开发过程将会促使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增强，而这种增强在各个民族间又是

非均衡的，旺盛而不均衡的民族意识会促成对现有的民族关系格局的不同要求。随着开发过

程向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发展，少数民族自身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化程度都相应地提高，少

数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日益增多，少数民族所获得的比较利益也在发生着变化，如此等等

的情况都会促使各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逐步地觉醒和增强，各个民族发展的不平衡又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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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增强呈现出非均衡的状态。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程中，这种状况在一些民族中已经出

现。在开发过程中，这种状况将成为普遍现象，并且还会渐趋复杂。民族意识的核心是民族

认同意识和民族分界意识，归根到底是民族的利益意识。民族意识的增强往往强化民族内部

的认同以及民族间的差异，并引导民族成员关心、注重和维护本民族的利益，为民族的振兴

而努力。但另一方面，旺盛的民族意识也会促成少数民族在现行利益格局中的利益争夺，要

求改变现行的各民族间的利益分配和民族关系格局，产生利益磨擦，从而形成对现行民族关

系格局的严峻挑战。 

上述这些情况的出现，会使这里现行的民族关系处于某种紧张状态，从而使得生成民族

问题的可能性迅速增大，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成为现实的民族冲突和民族问题。就其性质而

言，这种冲突仍然是各民族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冲突，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就其程度而

言，这种冲突的程度又各不相同。在不破坏现行民族关系的基本格局，不破坏社会和政治稳

定的情况下，这样的冲突是可控制的，并有可能转化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动力；但

如果冲突的程度增加，就可能突破一定的度，改变矛盾的性质，成为破坏性的力量。 

因此，在开发中协调好民族关系，解决好可能发生的民族问题，就成为了关系到大开

发能否顺利推进的根本性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处理好这样几方面的问题：１、

在开发中，政府要充分考虑各民族的利益状况和利益要求，通过政府措施，适时对利益分配

进行调节，使各民族都能在开发中受益；２、对民族关系中已经出现的磨擦和冲突进行必要

的协调，可供选择的方式有政治协调、行政协调、法律协调、社会舆论协调和传统习惯协调;[2]

（P49-59、75-76）３、寻找新的平衡点，采取各种手段来重建新形势下民族关系的平衡。这种平

衡必须是动态的平衡，能够随着形势的变化随时进行必要的调整。 

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 

我国的西部是民族自治地方的集中地，全国的 5 个自治区全部在西部，30 个自治州中

的 27 个在西部，124 个自治县（旗）中的 84 个在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将会有力地推动

这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会对这里的民族区域自治产生一定的影响。 

为了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保证少数民族在国家政治体系中享

有平等的权利，人民政府构建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通过由少数民族在聚居区内实行区域自

治的方式来实现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满足少数民族的政治要求。这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

的有机结合。这种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方式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国家要帮助少数民族和少数

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二是少数民族在民族自治地方建立的民族自治机关享有自治权。

该项权力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从西部的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情况来看，国

家给予了民族自治地方大量的支持和帮助，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这是新中国

成立后这些地区迅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民族自治机关获得了比其他同级的地区政府要大

的权力，使区域自治得以实现，但自治权的流失也相当严重，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民

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并未完全落到实处。 

大开发的进行，将落实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治权的问题进一步突出了出来。在开

发的过程中，民族自治地方不仅要求国家在政策、财政、技术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同时也要求获得更多的自主管理少数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力，并通过这种自主权来增强自治机

关的动员、组织和协调能力，有效地推进当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同时，民族自治地

方的开发，需要调动自治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需要对少数民族群众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需

要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地参与和投入，实现这些目标都与自治权的实现是联系在一起的。从某

种意义上说，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充分获得和享有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自治权

力，能够充分行使现行制度范围内的特殊权力，不仅是完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需要，

更是推动民族自治地方的开发全面开展并取得成效的重要条件。因此，在大开发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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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民族自治权的全面落实。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大开发逐渐推进的过程中，问题的另一方面即民族自

治地方内的非自治民族的权利问题也会逐步显露出来。在广大的西部，除西藏基本上是一个

民族为主的聚居区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个民族的聚居区。但这里的民族自治地方的情况来看，

绝大多数自治地方是由一个当地的主体民族来实行自治，只有少数几个自治地方是由几个民

族联合实行自治的。不过，参与这种联合自治的少数民族至多也就是４个，如双江拉祜族佤

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在许多的民族自治地方内，除实行自治的民族外，还生活着其他民族。

但是，在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等自治机关的主要领导职务依法要由实行

自治的民族的成员担任，其他各种领导职务也多由实行自治的民族担任，此外，实行自治的

民族还获得了许多的政策照顾。这样一来，民族自治地方内的非自治民族所具有的影响力及

所获得的利益保障等，都无法与实行自治的民族相比，存在一种不公平竞争和利益分配的不

平等。这种情形会随着开发中自治权的进一步实现以及开发过程社会机会的增多而变得更加

突出，这就容易使非自治民族产生失落感和“不平等感”，从而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国家提

倡要照顾自治地方的非自治民族的利益，但目前在这方面尚没有具体的制度规定。因此，如

何将照顾自治地方的非自治民族的利益的要求变成一种制度规定，鼓励非自治民族积极参与

大开发，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出现的问题也是值得注意的。在开发的过程中，民族自治地方的

自主权将得到增强，社会发展水平将得到有效的提升，经济实力将得到大幅度地提高，与此

同时各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发展的趋势也将日渐明显。在这样的情况下，个别地区的一些

少数民族成员可能会不满足于本民族在现行的国家政治权利分配格局中的地位，不满足于通

过民族区域自治的方式来实现民族的政治权利的现状，从而要求改变现行的国家政治权利分

配格局，要求获得更多的民族政治权利，并将这种要求诉诸于行动。与此相同或类似的情况

在别的国家已经发生过，我国不仅存在出现这种问题的可能性，个别的地区还出现一些现实

的苗头。事实上，民族政治问题不仅会产生于一些民族落后于其他民族因而存在民族发展程

度悬殊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在落后的民族发展起来，增强了实力，并缩小了与其他民族的差

距的情况下。因此，不仅需要关注这方向的情况，同时还需要在预见性的基础上做到未雨绸

缪。在这点上，引导和控制民族意识显得十分重要。民族意识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

常常是一把双刃剑，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民族意识既是天使又是恶魔，关键是看它

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出现和怎样发挥作用。”[3]（P128）因此，必须通过一定的引导和控制，

在促进其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努力将其消极作用降低到最低限度 

三、政治发展问题 

大开发在极大地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将给该地区的政治

发展注入巨大的活力，有力地推动该地区的政治发展，从而使政治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政治体系在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时随之变化，不论这种变化是

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会形成政治发展。政治发展的综合表现是社会政治关系的变化，是政

治关系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变迁。政治发展是一种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相伴而

生的现象，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总是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

的发展而发展，只是有的时候发展得较为迅速和显著，有的时候发展得较为缓慢和不明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发展十分显著，并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高

潮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其主要表现是：１、新的国家政权全面地深入到少数民

族地区，彻底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政治结构。此前，在统一的国家的范围内还存在着若干个相

对独立的次级政治体系，对于一些少数民族政治体系来说，国家政权还难以全面深入其间；

２、将各种民族的政治体系纳入到统一的国家政治体系中，建立了各级人民民主政权；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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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建立了有利于新政权运转的各项制度，巩固了新型的政治关系；４、有力地冲击了各民

族的传统政治文化，开始了重新塑造统一政治文化的过程。第二次高潮发生于改革开放的过

程中，其主要表现是：⑴ 国家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对体制内的政治关系尤其是权力配置关

系进行了重大调整，体制内的权力关系趋向于合理；⑵ 通过调整，各项政治制度得到巩固

和逐步完善；⑶ 在社会进步基础上生成的新政治因素逐步进入了政治体系，丰富了政治体

系的内涵，增加了政治体系的复杂性。显然，这两次政治发展都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政治关系的合理化以及全面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根本性的影响。 

在大开发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发展也将全面展开，有可能形成 1949 年以来

第三次政治发展的高潮。一方面，大开发本身就要求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理顺政治权力关系，

增强地方政府的能力；另一方面，大开发促成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进步，

尤其是社会结构的变迁，不仅会对少数民族地区现有的政治关系尤其是基层政治关系形成冲

击，也会生成更多的新政治因素加入到政治体系之中，重构政治资源的分布和配置的方式，

改变既存的政治关系状况。我们已经看到，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地

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是突飞猛进的，这种迅猛的发展又成为一种巨大的动力，有力

地推进了这些地区的政治发展，使这些地区的政治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动，政治生活中民主

化和法制化的程度明显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成绩斐然。现在，获得了良好机遇的西

部少数民族也将在大开发中实现大发展，这将有力地推动该地区的政治发展。这种发展将突

出的体现于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理顺权力关系，完善各项政治制度。少数民族地区在开发中，要根据开发

的要求，针对开发过程中凸现出来的问题，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党政关系、人大

和政府的关系、基层政权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关系，尤其是要理顺民族自治地方内的党

政关系，以及上级国家机关与自治机关的关系，进一步完善各项政治制度。 

第二，有效提高政府能力。提高政府能力，既是少数民族开发的要求，也是政治发展的

重要内容，因此，既要从有效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的角度，也要从推进少数民族地区政治

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和加强政府能力的开发和建设。 

第三，有效推进农村基层政治一体化进程，提高政治整合度。毫无疑问，我国的整个政

治生活都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的，都要在统一的国家政治制度的框架内进行。但是，在少数

民族地区的农村基层政治中，政治运作的具体状况却有比较大的特殊性和差异性。我国西部

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都曾建立过自己民族的政治体系，有过自己民族的政治生活。在这些政

治体系和政治生活被纳入统一的国家政治体系后，农村基层政治生活中却仍保留了浓郁的民

族特色，其突出表现是许多民族村社中在党支部、村委会等国家法定的体制内权威之外仍然

存在着其他权威类型，如村社长老等传统权威、宗教权威、精英权威等，它们并未取得法定

资格，但却在实际的基层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是一种典型的体制外权威。在一

些地区，它们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体制内的权威。这种体制外的权威在农村实行政社合一的人

民公社体制时曾一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在改革的过程中又在一些地区得到恢复。这种体

制外权威的形式各不相同，它生存于民族村社中各俱特色的传统经济、社会结构和民族文化

传统的复杂环境中，并因此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然而，随着大开发的推进，少数民族地区

的基层社会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市场经济和外部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冲击，体制外

权威生存的土壤将会发生根本改变，这里的体制外权威也会因失去生存条件而自行消解，从

而增强这些地区基层政治与内地基层政治和整个国家政治的一体化。 

第四，大众政治参与的发展。在开发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群众或者由于政府的动员而主

动地参与或者由于开发过程的推展而被动地卷入到开发中来。在此过程中的每个人无不对在

开发过程中获得利益的满足具有较高的心理预期，人们也将在开发所推动的社会变革中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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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社会的成员向现代社会成员转变，由缺乏权利意识的法定公民向具有权利意识并能够将这

种意识转变为行动的事实公民转变，民族意识会趋于旺盛，民族关系也会发生许多新变动，

如此等等，都将促成人们通过对能够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政治过程的参与来获得个

人的和民族的利益，从而使大众政治参与在开展过程中变得更加活跃。 

第五，政治文化的变迁。政治文化是人们对政治的主观取向，这种取向是在特定的社会

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并将随着这种条件的改变而变动。在大开发中，少数民族地区必将在经

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发生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还可能成为衡量开发成效的重要指标。在

这样的条件下，作为次级政治文化存在的少数民族政治文化也将随之变化，形成一个政治文

化显著变化的过程。 

少数民族地区在开发过程中的政治发展主要通过三种基本的方式来实现：一是政治体制

改革。少数民族地区在开发过程中仍然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形成与开发过程和社会主

义市场体制要求相适应的政治关系结构和政治秩序的重要条件；二是新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

的生成。在大开发促成的社会大变动的过程中生成的社会力量介入政治生活就会成为新的政

治因素，并因此而形成新的政治关系，同时也会导致原有政治关系的改变；三是构建新的政

治机制。为了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政治体系必须构建起能够适应新的政治因素、政治力量和

政治要求的机制，如权力监督机制、政治参与机制、利益表达和综合机制等，实现制度创新。 

这是一种全面的政治发展，它不仅体现于现行的政治体制之内也体现于体制之外，既

有由国家政治体系主动推进的自为的发展也有尚未或不能进入自觉控制范围的自发的发展。

如果能够对其具有明确的认识，就能使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主动适应这种发展的要求，

通过深入改革来积极地加以推进。同时，对发生于体制外的政治发展加以积极的引导，尽力

将其导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轨道，使其成为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政治建设重要的切入点

和契机。如果使这种政治发展自发地发展，其积极意义就会减弱，甚至还有可能出现难以预

料的后果。 

四、政治稳定问题 

少数民族地区在大开发中实现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发展，从根本上说，

都能为该地区政治稳定提供条件，能够促进政治稳定。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在大开发开始后

的一定阶段，也会产生一些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使政治稳定的问题变得突出。 

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是我国整体政治格局中的一种区域形态，是一种区域政治体系。如

果内部的政治关系协调，整个体系运行有序，这种区域政治就处于稳定状态。反之，就是政

治不稳定。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是稳定的。尽管这里也存在着某些影响政

治稳定的因素，在某些极个别的时空条件下这些因素的作用结合在一起，甚至还会超过一定

的度而酿成现实的政治不稳定，但就总体面貌而言这里的政治是稳定的。这样一种政治稳定

的形成有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环境条件的支持。在少数民族地区，作为政治的外在环境的

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状况，尤其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的运行方式、社会生活方式和

社会控制机制，以及相应的文化协调机制等，是支持当前这种政治体系的，它们构成了少数

民族地区现行政治稳定的有力支撑；二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自身的调适。少数民族地区的政

治在与环境的互动中，以及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对这种环境进行了必要的调适，适应了环境

的要求，建立起了与环境之间的平衡，从而实现了政治稳定。就总体而言，现在少数民族地

区的政治稳定是与这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相适应的。 

但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将在大开发中发生显著的深刻的变化，原

有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都将发生重大的改变，一些新的结构和相应的运行机制

将逐步取代旧的东西。从根本上说，这些变化不仅有利于这里的政治发展，也有利于这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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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稳定。但是，在此过程中，政治生活中旧有的平衡毕竟受到了冲击，甚至会被打破了，新

的因素和问题又不断地出现，这就不仅需要建立新的机制来对新的因素进行整合，还需要适

时协调逐渐瓦解的旧因素与新因素、旧机制与新机制之间的关系，建立新的平衡来取而代之。

但是，这些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过程。在新的平衡建立之前，出现不稳定的因素

就在所难免。 

少数民族地区在开发过程中出现的有可能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较突出的

有这样一些：一是政治参与的膨胀。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必然要对现行的产业结构进行全面

的调整。在此过程中，不仅城市中会出现大量的工人转岗、下岗，农村中还会使许多农民改

变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生产方式，实现退耕还林、还草。这样一种深刻的变动以及在此过程

中难以避免的种种矛盾，都有可能促使有关的人员通过介入政治过程来寻求利益保障，使政

治参与迅速膨胀，甚至有可能出现大量的制度外的政治参与，从而影响政治稳定；二是社会

失范。经济生活中的市场化、社会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分化的加速进行，以及与此相适应的

社会流动的加强，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都会对多民族社会中原有的社会规范形成巨大的冲

击，使旧有的制度和规范越来越不适用，而新的制度和规范的形成又有某种迟滞，由此形成

的社会失范会使这里的社会控制和政治控制的能力下降；三是民族冲突。开发过程在民族地

区的深入时，不仅会使各个民族间的交往增多，也会使各个民族以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

观为基础的利益争夺明显化和经常化，另外，在开发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各民族的传统文化

都将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如此等等都将使族际冲突的可能性增大。一旦形成较大规模的冲

突，就会危及到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四是基层政权的控制力弱化。开发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的

新情况、新问题都要求政府去面对，这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政府来说，都将是一个严峻的

问题。受到冲击最大的将是这里的基层政府，这不仅是因为这里的基层政府的能力本来就比

较弱，而且因为基层政府长期以来所适应的传统社会在大开发中的变化将最为突出。如果基

层政府不能迅速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将会出现社会控制的危机，直接危及政治稳定。 

诸多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的存在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少数民族地区在开发过程中出

现政治不稳定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政治不稳定一旦形成就会严重地破坏大开发战略的实

施。因此，必须从大开发战略总体的角度来关注这个问题，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解决有可能危

及政治稳定的问题，将政治不稳定的因素控制在一定的度的范围内，避免酿成政治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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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nority nationality regions is the main subject for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During this developing progress, some problems emerged gradually and exerts a great influence, such 

as national relationship, regional national autonomy, political development, political stability, etc. So,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these problems and dealing with them correctly is the essential condition to 

promote the large-scale western development successfully. 

 

Key words: development; national relationship; regional autonomy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political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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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我国将聚居在一起的同一族体的人数达到 4000 人的确定为一个少数民族单位。 


